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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核发实施规范

一、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

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核发(00011822000Y)

二、行政许可事项的子项名称及编码、业务办理项

（一）子项：巡游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核发（设区的市级权

限）(000118220003)

业务办理项：巡游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核发（设区的市级权

限）

（二）子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核发（设区的市

级权限）(000118220004)

业务办理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核发（设区的市

级权限）

三、行业系统名称

交通运输系统

四、设定和实施依据

1.设定依据：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附件第 112项：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和驾驶

员客运资格证核发；实施机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

行政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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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从事

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经营的，应当向县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

请；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应当向设区的市道路运输管理机

构提出申请。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

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通知

2.实施依据：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附件第 112项：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和驾驶

员客运资格证核发；实施机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

行政主管部门。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21

年第 16号）第六条：直辖市、设区的市级或者县级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或者人民政府指定的其他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称

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具体实施

巡游出租汽车管理。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交通运输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商务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网信办令 2022

年第 42号）第四条：直辖市、设区的市级或者县级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或人民政府指定的其他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称出

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具体实施网

约车管理。

五、实施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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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区的市级交通运输部门

六、审批层级

设区的市级

七、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资格型

八、许可条件

（一）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1.巡游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核发（设区的市级权限）：

被许可人应当按照《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和

经营协议，投入符合规定数量、座位数、类型及等级、技术等级

等要求的车辆。原许可机关核实符合要求后，为车辆核发《道路

运输证》。投入运营的巡游出租汽车车辆应当安装符合规定的计

程计价设备、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警

装置，按照要求喷涂车身颜色和标识，设置有中英文“出租汽车”

字样的顶灯和能显示空车、暂停运营、电召等运营状态的标志，

按照规定在车辆醒目位置标明运价标准、乘客须知、经营者名称

和服务监督电话。

2.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核发（设区的市级权限）：

拟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7座

及以下乘用车；（二）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

置、应急报警装置；（三）车辆技术性能符合运营安全相关标准

要求。车辆的具体标准和营运要求，由相应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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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按照高品质服务、差异化经营的发展原则，结合本地 实际

情况确定。

（二）规定许可条件的依据：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21

年第 16号）第十五条：被许可人应当按照《巡游出租汽车经营

行政许可决定书》和经营协议，投入符合规定数量、座位数、类

型及等级、技术等级等要求的车辆。原许可机关核实符合要求

后，为车辆核发《道路运输证》。投入运营的巡游出租汽车车辆

应当安装符合规定的计程计价设备、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

星定位装置、应急报警装置，按照要求喷涂车身颜色和标识，设

置有中英文“出租汽车”字样的顶灯和能显示空车、暂停运营、电

召等运营状态的标志，按照规定在车辆醒目位置标明运价标准、

乘客须知、经营者名称和服务监督电话。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交通运输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商务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网信办令 2022

年第 42号）第十二条：拟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应当符合以

下条件： （一）7座及以下乘用车；（二）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

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警装置；（三）车辆技术性能符

合运营安全相关标准要求。车辆的具体标准和营运要求，由相应

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 部门，按照高品质服务、差异化经营的发展

原则，结合本地 实际情况确定。

九、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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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巡游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核发（设区的市级权限）：

投入经营车辆材料

2.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核发（设区的市级权限）：

（1）7座及以下车辆行驶证；

（2）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安装材料；

（3）应急装置安装材料；

（4）车辆技术检测报告单。

十、中介服务

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否

十一、审批程序

1.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

受理、审查、决定、送达

2.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21

年第 16号）

第十五条：被许可人应当按照《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行政许可

决定书》和经营协议，投入符合规定数量、座位数、类型及等

级、技术等级等要求的车辆。原许可机关核实符合要求后，为车

辆核发《道路运输证》。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交通运输部 工业

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商务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网信办令 2022年

第 42号）第十三条：服务所在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依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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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或者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按第十二条规定的条件审核

后，对符合条件并登记为预约出租客运的车辆，发放《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运输证》。

3.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是

4.是否存在初审环节：否

5.是否需要现场勘验：否

6.是否需要组织听证：否

7.是否需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否

8.是否需要检验、检测、检疫：否

9.是否需要鉴定：否

10.是否需要专家评审：否

11.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否

12.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否

13.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否

十二、受理和审批时限

1.承诺受理时限：当场办理

2.法定审批时限：20工作日

3.规定法定审批时限的依据：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21

年第 16号）第十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

部门对巡游出租汽车经营申请予以受理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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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交通运输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商务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网信办令 2022

年第 42号） 第七条：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20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20日内不能作出决定

的，经实施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10日，并应当将延长期

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4.承诺审批时限：10工作日

十三、收费信息

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否

十四、行政许可证件

1.巡游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核发（设区的市级权限）

（1）行政许可证件名称：道路运输证

（2）行政许可证件的有效期限：4年

（3）规定行政许可证件有效期限的依据：

《道路运输管理工作规范》（交运便字〔2014〕181号）、

条：从事道路客、货运输及客、货运站场类经营业务的许可证件

有效期为 4年。

（4）办理行政许可证件变更手续的要求：——

（5）办理行政许可证件延续手续的要求：

该审批结果有效期届满 30日前提出延续申请。

（6）行政许可证件的有效地域范围：设区的市范围内

（7）规定行政许可证件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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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21年第

16号）第六条：直辖市、设区的市级或者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或者人民政府指定的其他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称出租汽

车行政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具体实施巡游出

租汽车管理。

2.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核发（设区的市级权限）

（1）行政许可证件名称：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

（2）行政许可证件的有效期限：4年

（3）规定行政许可证件有效期限的依据：

《道路运输管理工作规范》（交运便字〔2014〕181号）、

条：从事道路客、货运输及客、货运站场类经营业务的许可证件

有效期为 4年。

（4）办理行政许可证件变更手续的要求：——

（5）办理行政许可证件延续手续的要求：

该审批结果有效期届满 30日前提出延续申请。

（6）行政许可证件的有效地域范围：设区的市范围内

（7）规定行政许可证件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交通运输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商务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网信办令 2022

年第 42号）第四条：......各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网约车管理工

作。直辖市、设区的市级或者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人民政府



- 9 -

指定的其他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

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具体实施网约车管理。

十五、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否

十六、行政许可后年检要求

有无年检要求：否

十七、行政许可后年报要求

有无年报要求：否

十八、监管主体

设区的市级、县级交通运输部门


